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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南县公平竞争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3年4月28日 
    
    今年，国家市场总局将对包括江苏省在内的5个省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开展第三方评估。为做好评估迎查工作，4月4日，李秀云副县长召开23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和联络员会议，会议要求各部门4月26日前完成完成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各部门认领以政府（办）名义发文的30份文件，并对文件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二是各部门对2017年以来的出台的存量文件进行梳理，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政策措施进行补审；三是10个重点部门报送2018年以来每个年度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结。截止2023年4月28日上午，仍有部分部门未完成工作任务甚至无任何回应。
    一、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
    （一）联席会议23个部门中，2017年以来以政府或政府办出台的文件共有30份，已认领文件的部门有：县市场监管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工信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尚未认领的部门有：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人行；认领后未开展审查的部门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按要求对本部门2017年以来出台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开展清理审查或无此类政策措施但报送情况说明的部门有：县市场监管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税务局、县文广旅局、县司法局、县商务局、县教育局、县科技局、县行政审批局、县医保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卫健委；未按要求开展清理审查或未报送情况说明的部门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金融办、县人行。
    （三）4月4日全县联席会议后至今无工作未回应的部门有：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金融办、县人行。    
    （四）根据综合评定，23个部门中优秀的11个，分别为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税务局、县文广旅局、县司法局、县商务局、县教育局；良好的8个，分别为县科技局、县行政审批局、县医保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卫健委；一般的4个，分别为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金融办、县人行。（详见《全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落实情况明细表》）。    
    二、存在问题
    一是有的部门对公平竞争审查的责任和流程不清楚。公平竞争审查的原则是“谁起草、谁审查、谁制定、谁清理”，哪个部门起草文件就由哪个部门审查，联合发文的由牵头起草部门审查。审查工作由各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指定内部人员实施，或聘请科研院校、律师事务所、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审查的方式为填写公平竞争审查表，同时通过召开利害关系人座谈会、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材料连同加盖本部门公章的公平竞争审查表一并归档备查。二是部分部门重视程度不够。全县公平竞争组织架构已经搭建，分管县领导也召开了全县公平竞争联席会议并布置了相关工作，但部分单位仍然频繁变动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变动后工作未能及时交接，导致工作出现断档。三是工作进展不平衡。工作优秀的部门占比47.8%，工作良好的部门占比34.8%，工作一般的部门占比17.4%。特别是10个重点部门中，有3个部门工作情况为良好。
    三、工作建议
    一是尽快完善迎接国家总局评估材料。尚未认领以政府（办）名义出台文件的部门立即认领，认领后立即开展审查，补齐审查材料备查。各部门对本部门2017年以来的发文进行全面梳理，对其中涉及市场主体的文件开展补审，无政策类文件需要审查的报送情况说明。二是明确部门内部责任。各部门需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并相对固定，如有工作调整应将调整情况及时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并做好本部门工作交接，各单位要尽快完善单位内部审查工作制度，对本单位出台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要对照审查标准逐条审核，各部门领导在签发此类文件时，必须附公平竞争审查材料。三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有的部门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建议采取聘请科研院校、律师事务所、专业机构等第三方的方式，委托其对本单位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开展全面评估，保证审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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